













企业申请


生产企业向受理部门提交申请材料，提出申请。





申请受理


受理部门审查企业申请材料，5个工作日做出是否受理决定，出具书面通知书。





不合格





不合格





产品抽样检验


核查组对现场核查合格企业进行现场抽样，检验机构15日内完成发证检验（检验项目有特殊要求的除外）。








不合格





合格





材料汇总上报


对核查组的审查报告进行审查，将符合发证条件企业名单及相关材料汇总上报。

















不予





决定


审定企业申请材料和审查结果，作出准予或不准予许可决定。





准予





合格





企业生产条件现场核查


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组织核查组对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必备条件进行现场核查。


生产条件现场审查。





合格





证书颁发


10个工作日内颁发食品生产许可证并送达申请人。








